
附件1
司法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抽查事项
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主体
	抽查
对象
	抽查
比例
	抽查
频次
	抽查
方式
	抽查内容

	1
	律师事务所及其负责人执业情况
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四条
	市司法局
	律师
事务所
	30%
	每半年
1次
	现场
检查
	是否存在违规执业情况

	2
	律师执业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四条
	市司法局
	律师
事务所
	30%
	每半年
1次
	现场
检查
	是否存在违规执业情况

	3
	基层法律
服务所执业情况检查
	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第六条
	市司法局
	法律
服务所
	30%
	每半年
1次
	现场
检查
	是否存在违规执业情况

	4
	基层法律
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
检查
	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》第五条
	市司法局
	法律
服务所
	30%
	每半年
1次
	现场
检查
	是否存在违规执业情况

	5
	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执业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五条
	市司法局
	公证处
	100%
	每半年
1次
	现场
检查
	是否存在违规执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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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司法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（2023年度）

	序号
	计划
名称
	任务
名称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事项
类别
	抽查方式
	检查
对象
	检查
方式
	抽查数量/比例
	抽查时间
	责任单位

	1
	律师
事务所
检查
	律师
事务所
检查
	执业情况检查
	律师事务所及其负责人执业 情况检查
	一般
抽查
事项
	定向
	律师
事务所
	现场
检查
	40%
	6月、10月
	律师
工作科

	
	
	
	
	律师执业监督检查
	一般
抽查
事项
	定向
	律师
事务所
	现场
检查
	40%
	6月、10月
	律师
工作科

	2
	法律
服务所
检查
	法律
服务所
检查
	执业情况检查
	基层法律服务所
执业情况检查
	一般
抽查
事项
	定向
	基层
法律
服务所
	现场
检查
	40%
	6月、10月
	律师
工作科

	
	
	
	
	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 况检查
	一般
抽查
事项
	定向
	基层法律服务所
	现场
检查
	40%
	6月、10月
	律师
工作科

	3
	公证处
检查
	公证处
检查
	执业情况检查
	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执业检查
	一般
抽查
事项
	定向
	公证处
	现场
检查
	100%
	6月、10月
	公共法律服务与
信息化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